
附表：境外稅額可扣抵限額計算表

  單位：新臺幣萬元

項目
應納稅額

(稅率：17%)註
稅額計算

(A）境內所得額應納稅

額          
408 境內所得額2,400萬元*稅率17%=408萬元

(B）境內外全部所得額

應納稅額 510

境內外全部所得額 

=境內所得額2,400萬元+境外所得額600萬

元=3,000萬元

3,000萬元*稅率17%=510萬元

(C）限額=（B）-（A） 102

(D）實際繳納境外稅額 183

核定境外稅額可扣抵限額

（D與C取小者）
102

註：以106年度稅率為例


